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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坪山区关于支持科技金融发展的
若干措施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《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

纲要（2006－2020 年）》（国发〔2005〕44 号）、《广东省人民政府

办公厅关于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的实施意见》（粤府办〔2013〕33

号）、深圳市政府《关于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深

府〔2012〕125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引导金融资源向科技领域配置，

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，驱动科技型企业发展，加快建设科技型企

业集聚的深圳东部中心，根据国家、省、市相关规定，结合坪山

区实际情况，制定本措施。

第二条 本措施所需资金，从科技创新专项资金中列支（以下

简称“专项资金”）。

第三条 区科技行政主管部门是本措施的实施部门。区财政、

审计等相关部门按各自职能指导、监督专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。

第二章 科技信贷支持计划

第四条 建立政府对企业资助资金与银行信贷联动机制，鼓励

银行为获得政府资助的企业提供信用贷款。对区科技行政主管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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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依照程序遴选出的事前资助项目，给予项目主体资助期内首年

度的银行贷款利息和担保费用 70%的资助，同一项目主体资助总

额不超过 100 万元。

第五条 鼓励金融机构与坪山区科技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的众

创空间、孵化器建立战略合作关系，并为众创空间、孵化器中的

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创新创业融资服务。根据其信用贷款额、信

用担保额或贷款、担保风险敞口额的 5%给予提供融资服务的金融

机构、担保机构奖励，同一金融机构、担保机构每年度奖励总额

不超过 100 万元。对入驻坪山区科技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的众创空

间、孵化器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银行贷款利息和担保费用给予

70%的资助，同一企业每年度贴息、贴保总额不超过 20 万元，支

持期限不超过 3年。

第六条 大力支持企业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

（一）科技型中小企业通过知识产权质押获得贷款，给予企

业开展知识产权质押担保和贷款的担保费、评估费和利息总额的

70%资助，同一企业每年度资助总额不超过 50 万元，支持期限不

超过 3年。

（二）知识产权质押贷款或担保出现不良贷款或代偿时，按

不良贷款或代偿本金的 50%给予贷款和担保的金融机构、担保机

构风险补偿，同一机构每年度可获得的风险补偿总额不超过 500

万元。



- 4 -

第三章 科技保险支持计划

第七条 为科技中小型企业提供科技保险保费资助

（一）鼓励坪山区科技型中小企业投保深圳市政府支持的高

新技术企业产品研发责任保险、高新技术企业关键研发设备保险、

高新技术企业小额贷款保证保险，给予投保企业 40%的保费资助，

同一企业每年度资助总额不超过 30 万元，支持期限不超过 3年。

（二）鼓励坪山区科技型中小企业投保重点新材料首批次应

用综合保险、首台（套）重大技术装备综合保险，给予投保企业

20%的保费资助，同一企业每年资助总额不超过 20 万元，支持期

限不超过 3年。

第八条 保险机构小额贷款保证保险风险补偿

对为坪山区科技型中小企业承保高新技术企业小额贷款保证

保险的保险公司，当保险发生实际赔付时，给予保险机构实际赔

付额 50%的风险补偿，同一保险公司每年度风险补偿额不超过 500

万元。

第四章 科技融资租赁支持计划

第九条 对坪山区科技型中小企业通过融资租赁方式租赁生

产设备、仪器等发生的租赁利息，给予融资租赁利息 50%的贴息

支持，同一企业每年度资助额不超过 50 万元，支持期限不超过 3



- 5 -

年。

第五章 金融服务创新鼓励计划

第十条 支持创业投资机构、银行、担保、融资租赁等金融机

构合作，探索投贷联动、投保联动、投贷保联动等新模式。每年

对投贷保租联动团队按其对坪山区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总额的

3%进行奖励，同一投贷保租联动团队每年度奖励额不超过 300 万

元。

第六章 搭建线上线下科技金融平台

第十一条 搭建企业融资需求沟通机制与平台，通过组织开

展科技金融产品推介会、组织企业与金融机构面对面交流等活动，

组建科技金融服务中心线上线下平台，解决金融机构与企业融资

需求信息不对称问题。

第七章 申请与监督管理

第十二条 本措施各类支持计划申请、监督管理依照《深圳市

坪山区科技创新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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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章 附则

第十三条 本措施所称科技型中小企业指在坪山区依法注册、

具有独立法人资格、符合国家《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办法》（国科

发政〔2017〕115 号）规定的科技型中小企业。

第十四条《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

项资金扶持政策的通知》（深府规〔2018〕22 号）第（三十一）

项要求，采用融资贴息方式的，市区两级资助金额合计不得超过

项目实际支付利息的 70%。

第十五条 本措施中贷款贴息的执行利率以企业贷款时实际

支付的利率为准。

第十六条 区政府印发的其他政策文件与本措施冲突的，以本

措施为准。

第十七条 本措施内不同支持事项企业可同时申请，同一事项

符合我区其他政策的，不得重复申请。

第十八条 本措施自 2019 年 8 月 30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四年，

由坪山区科技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，并制定相关操作细则。

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 年 7月 30日印发


